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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姜修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黎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程耘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3,706,860,205.95 24,193,651,172.80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778,152,301.62 10,537,090,367.14 2.2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47,897,586.80 -849,202,468.45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209,804,658.59 10,048,891,243.77 -1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1,972,537.64 286,447,029.99 -1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3,681,077.30 285,244,582.23 -32.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18% 3.05% 减少0.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3075 0.3747 -17.9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0.3075 0.3747 -17.9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84,732.9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58,012,279.2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279,121.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391,743.96

所得税影响额 -13,334,686.48

合计 38,291,460.3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9,81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12,841,745 54.72 403,296,847 未知 0 国有法人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6,361 2.68 20,236,361 未知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6,999,259 2.25 16,999,259 未知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668,750 1.81 13,668,750 未知 0 未知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2,800,000 1.70 12,800,000 未知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603,349 1.67 12,603,349 未知 0 未知

北京畅新易达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

11,960,912 1.59 11,960,912 未知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7,756,200 1.03 7,756,200 未知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7,200,000 0.95 7,200,000 未知 0 未知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7,000,015 0.93 7,000,015 未知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6,999,259 人民币普通股 16,999,25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668,750 人民币普通股 13,668,750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603,349 人民币普通股 12,603,349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9,544,898 人民币普通股 9,544,89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56,200 人民币普通股 7,756,2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7,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000,015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15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6,870,064 人民币普通股 6,870,06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4,903,432 人民币普通股 4,903,4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前十大股东中，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其余

股东本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幅 原因

存货 4,656,233,263.59 3,356,457,583.46 38.72

节前备货及受疫情影响销售下降导致

存货金额增长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0,164,541.48 17,484,129.22 301.30 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5,769,844.46 33,650,648.67 36.0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金额增加

所致

短期借款 1,016,530,495.42 348,921,806.48 191.33 新增短期借款所致

合同负债 46,878,161.34 68,304,955.11 -31.37 对下游预付账款客户及时发货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7,626,920.06 182,909,133.30 -46.63 支付已计提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41,072,661.16 222,334,255.43 -81.53 本期应交税费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73,907,896.42 42,205,225.53 75.12 一年内应付的租赁负债增加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幅 原因

税金及附加 13,351,519.64 21,591,173.00 -38.16 应交增值税减少导致税金及附加下降

研发费用 10,936,160.29 5,781,563.14 89.16

子公司国瑞药业， 因一致性评价投入

和产品工艺升级增加研发费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7,683,900.04 -1,375,921.00 不适用 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6,003,954.07 8,863,645.91 193.38 本期应付保理利息及手续费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47,897,586.80 -849,202,468.45 不适用 因疫情影响受下游客户回款延期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修昌

日期2020年4月23日

股票简称：国药股份 股票代码：

600511

编号：临

2020-021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12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

形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4月23日以现场与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十名，实到董事十名，其中

四名独立董事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姜修昌先生主持，监事和公司高管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国药股份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2.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国药股份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

报告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

3.以10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国药股份关于合资新设国药控股特医健康产业

发展公司的议案》，拟出资1020万元，与北京中康国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和烟台呵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合资新设国药控股特医健康产业发展公司（以工商核准为准），国药股份持有该新设公司51%的股权，此

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

600511

股票简称：国药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22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12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

形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4月23日以现场与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三位监事全部出席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监事会议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国药股份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国药股份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

告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

3.�以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国药股份关于合资新设国药控股特医健康产业

发展公司的议案》，拟出资1020万元，与北京中康国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和烟台呵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合资新设国药控股特医健康产业发展公司（以工商核准为准），国药股份持有该新设公司51%的股权，此

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对于以上事项，监事会发表了如下意见：

1.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该报告真实客观，全面揭示了

公司报告期内整体经营情况，同意该报告，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等情况；在监事

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监事会对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情况，且审计机构及独立财务顾问均出具了审核意见；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监事会对关于合资新设国药控股特医健康产业发展公司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关于合资新设国药控股特医健康产业发展公司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随着特医相关政策

法规出台，特医食品市场有较大成长空间，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新设该公司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增强整体

竞争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

600511

股票简称：国药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23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59号）的有关规定，国药

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股份”或“本公司” ）编制了本报告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2017年国药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由国药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本

次交易方案概述如下：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国药股份向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控股”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药

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控北京” ）96%股权、国药控股北京康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控康辰” ）51%股权、国药控股北京华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控华鸿” ）51%股权及国药控股北京

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控天星” ）51%股权；向北京畅新易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畅新易达”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控北京4%股权、国控华鸿9%股权；拟向北京康辰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辰药业”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控康辰49%股权。

根据相关评估值并经各方协商，上述国控北京96%股权、国控康辰51%股权、国控华鸿51%股权及国

控天星51%股权分别作价266,887.58万元、52,445.22万元、107,522.85万元、107,113.81万元；国控北京

4%股权作价11,120.32万元、国控华鸿9%股权作价18,974.62万元；国控康辰49%股权作价50,388.54万

元。

国药股份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国药控股持有的国控北京96%股权、 国控康辰51%股权、 国控华鸿

51%股权及国控天星51%股权，共发行股份214,445,565股支付交易对价533,969.46万元；以发行股份方

式购买畅新易达持有的国控北京4%股权、国控华鸿9%股权，共发行股份12,086,320股支付交易对价30,

094.94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康辰药业持有的国控康辰49%股权，共发行股份20,236,361股支付交

易对价50,388.54万元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公司向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药圣

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四川诚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抚州嘉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及宁波建奇启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采用锁价方式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不超过103,000.00万元，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数（股） 募集资金金额（元）

1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048,192 299,999,980.80

2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5,220,882 129,999,961.80

3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16,063 99,999,968.70

4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16,063 99,999,968.70

5 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16,063 99,999,968.70

6 四川诚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16,063 99,999,968.70

7 抚州嘉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16,063 99,999,968.70

8 宁波建奇启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16,063 99,999,968.70

合计 41,365,452 1,029,999,754.80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1、国药股份的批准与授权

2016年7月20日，国药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以及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6年9月23日，国药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以及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6年10月14日，国药股份召开了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以及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7年1月5日，国药股份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以及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2、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7年2月21日，国药股份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国药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19号），中国证监会已

核准本次交易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2017年5月11日，国控北京、国控康辰、国控华鸿及国控天星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

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取得工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国控北京100%股权、国控康辰100%股

权、国控华鸿60%股权及国控天星51%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国药股份名下，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已完成标

的资产的过户事宜。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国药股份已合

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相关手续合法合规。

2017 年 5 月 25 日 ， 信 永 中 和 出 具 了 《国 药 集 团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验 资 报 告 》

（XYZH/2017BJA60549）。 根据该验资报告，经审验，国药股份已取得国控而北京100%股权、国控康辰

100%股权、国控华鸿 60%股权和国控天星51%股权。上市公司以股份支付的对价总额为人民币 6,144,

529,400.00�元，其中人民币246,768,246.00�元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本，其余部分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

2017年6月5日，国药股份已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向国药控股、畅新易达、康辰药业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相关业绩承诺事项

（一）国药控股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1、利润补偿期间

国药控股所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为2017年、2018年、2019年。

2、保证责任及盈利预测与承诺

国药控股保证，在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数（“实际净利润数” ）不低于国药控股承诺拟注入标

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数（“承诺净利润数” ）。

国药控股承诺，国控北京、国控康辰、国控华鸿及国控天星

2017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7,653.54万元、7,406.78万元、18,203.05万元及19,505.35万元；2018

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0,528.87万元、8,662.63万元及20,984.00万元22,303.63万元；2019年度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34,751.81万元、10,126.66万元、23,764.65万元及25,670.49万元。 上述所称净利润均指标的

公司合并报表口径下税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孰低者。 如果拟注入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则国药控股须进行补偿。

3、利润差额的确定

国药股份将分别在利润补偿期间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各拟注入标的公司在实际净利润

数与前述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上述实际净利润数，以国药股份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披

露的拟注入标的公司税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孰低者计算

4、利润补偿方式及数额

根据公司与国药控股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具体补偿利润

补偿方式及数额如下：

1.1�补偿方式

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年度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国药控股应按照以下方式向国药股

份进行补偿：

国药控股应以其在本次资产收购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补偿。 国药股份应当召开股东大会，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将由国药股份按照人民币1元的总价回购国药控股持有的该等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

关法律规定予以注销，并以书面方式通知国药控股。

若国药控股在本次资产收购交易中所获得的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由国药控股以现金补

偿。 上述股份补偿或现金补偿应由国药控股在国药股份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上年度审计报告之日起60日内，由国药控股向国药股份支付。

1.2�补偿金额的确定

根据上市公司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年度内各会计年度盈利实现情况出具的

《专项审核报告》， 如果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年度内每个会计年度期末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承诺净利

润数，则上市公司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方关于标的公司在该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累计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累计数）的事实以及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足部分以现

金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补偿方在利润补偿年度内各会计年度的具体股份补偿数额和现金补偿金额

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实际净利

润累计数）÷标的公司利润补偿年度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总价格÷本次资产收购交

易的股份发行价格×本次资产收购交易中国药控股拟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占标的资产比例—国药

控股累计已补偿股份数量；

若补偿方在本次资产收购交易中所获得的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时， 差额部分由补偿方以现金补偿，

具体补偿金额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实际净

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利润补偿年度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总价格×本次资产收

购交易中国药控股拟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占标的资产比例—国药控股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国药

控股累计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资产收购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如在利润补偿年度内上市公司有派息、配股、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前述公

式中的“本次资产收购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将进行相应调整。 在计算利润补偿年度内各年度期末的

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时，若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小于零，则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及金

额不冲回。

1.3�补偿方向国药股份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拟购买的标的资产的总价格。

1.4�利润补偿年度届满后的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利润补偿年度届满后三个月内，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

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除非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

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资产评估报告》保持一致。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现金+已补偿股份总

数×本次资产收购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则补偿方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补偿时，先以本次资产收购交易项下补偿方以其取得的、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仍不足的部

分以其自有或自筹现金或上市公司认可的其他方式向上市公司全额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参照利润补偿的

方式执行。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在利润补偿年度

内实际净利润未达承诺净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利润补偿合计不应超过

标的资产的对价。

（二）畅新易达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1、利润补偿期间

畅新易达所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为2017年、2018年、2019年。

2、保证责任及盈利预测与承诺

畅新易达保证，在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数（“实际净利润数” ）不低于畅新易达承诺拟注入标

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数（“承诺净利润数” ）。

畅新易达承诺， 国控北京、 国控华鸿2017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7,653.54万元、18,203.05�万元；

2018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0,528.87万元、20,984.00万元；2019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4,751.81万

元、23,764.65万元。 上述所称净利润均指标的公司合并报表口径下税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如果拟注入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

利润数，则畅新易达须进行补偿。

3、利润差额的确定

国药股份将分别在利润补偿期间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各拟注入标的公司在实际净利润

数与前述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上述实际净利润数，以国药股份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披

露的拟注入标的公司税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孰低者计算

4、利润补偿方式及数额

根据公司与畅新易达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具体补偿利润

补偿方式及数额如下：

1.1�补偿方式

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年度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畅新易达应按照以下方式向国药股

份进行补偿：

畅新易达应以其在本次资产收购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补偿。 国药股份应当召开股东大会，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将由国药股份按照人民币1元的总价回购畅新易达持有的该等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

关法律规定予以注销，并以书面方式通知畅新易达。

若畅新易达在本次资产收购交易中所获得的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由畅新易达以现金补

偿。 上述股份补偿或现金补偿应由畅新易达在国药股份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上年度审计报告之日起60日内，由畅新易达向国药股份支付。

1.2�补偿金额的确定

根据上市公司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年度内各会计年度盈利实现情况出具的

《专项审核报告》， 如果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年度内每个会计年度期末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承诺净利

润数，则上市公司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方关于标的公司在该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累计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累计数）的事实以及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足部分以现

金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补偿方在利润补偿年度内各会计年度的具体股份补偿数额和现金补偿金额

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实际净利

润累计数）÷标的公司利润补偿年度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总价格÷本次资产收购交

易的股份发行价格×本次资产收购交易畅新易达拟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占标的资产比例—畅新易

达累计已补偿股份数量；

若补偿方在本次资产收购交易中所获得的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时， 差额部分由补偿方以现金补偿，

具体补偿金额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实际净

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利润补偿年度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总价格×本次资产收

购交易畅新易达拟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占标的资产比例—畅新易达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畅新易

达累计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资产收购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如在利润补偿年度内上市公司有派息、配股、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前述公

式中的“本次资产收购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将进行相应调整。 在计算利润补偿年度内各年度期末的

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时，若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小于零，则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及金

额不冲回。

1.3�补偿方向国药股份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拟购买的标的资产的总价格。

1.4�利润补偿年度届满后的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利润补偿年度届满后三个月内，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

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除非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

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资产评估报告》保持一致。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现金+已补偿股份总

数×本次资产收购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则补偿方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补偿时，先以本次资产收购交易项下补偿方以其取得的、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仍不足的部

分以其自有或自筹现金或上市公司认可的其他方式向上市公司全额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参照利润补偿的

方式执行。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在利润补偿年度

内实际净利润未达承诺净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利润补偿合计不应超过

标的资产的对价。

（三）康辰药业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1、利润补偿期间

康辰药业所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为2017年、2018年、2019年。

2、保证责任及盈利预测与承诺

康辰药业保证，在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数（“实际净利润数” ）不低于康辰药业承诺拟注入标

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数（“承诺净利润数” ）。

康辰药业承诺，国控康辰2017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7,406.78万元；2018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8,

662.63万元；2019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0,126.66万元。上述所称净利润均指标的公司合并报表口径下

税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如果拟注入

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则康辰药业须进行补偿。

3、利润差额的确定

国药股份将分别在利润补偿期间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各拟注入标的公司在实际净利润

数与前述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上述实际净利润数，以国药股份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披

露的拟注入标的公司税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孰低者计算

4、利润补偿方式及数额

根据公司与康辰药业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具体补偿利润

补偿方式及数额如下：

1.1�补偿方式

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年度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康辰药业应按照以下方式向国药股

份进行补偿：

康辰药业应以其在本次资产收购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补偿。 国药股份应当召开股东大会，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将由国药股份按照人民币1元的总价回购康辰药业持有的该等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

关法律规定予以注销，并以书面方式通知康辰药业。

若康辰药业在本次资产收购交易中所获得的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由康辰药业以现金补

偿。 上述股份补偿或现金补偿应由康辰药业在国药股份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上年度审计报告之日起60日内，由康辰药业向国药股份支付。

1.2�补偿金额的确定

根据上市公司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年度内各会计年度盈利实现情况出具的

《专项审核报告》， 如果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年度内每个会计年度期末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承诺净利

润数，则上市公司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方关于标的公司在该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累计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累计数）的事实以及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足部分以现

金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补偿方在利润补偿年度内各会计年度的具体股份补偿数额和现金补偿金额

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实际净利

润累计数）÷标的公司利润补偿年度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总价格÷本次资产收购交

易的股份发行价格×本次资产收购交易康辰药业拟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占标的资产比例—康辰药

业累计已补偿股份数量；

若补偿方在本次资产收购交易中所获得的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时， 差额部分由补偿方以现金补偿，

具体补偿金额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实际净

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利润补偿年度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总价格×本次资产收

购交易康辰药业拟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占标的资产比例—康辰药业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康辰药

业累计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资产收购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如在利润补偿年度内上市公司有派息、配股、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前述公

式中的“本次资产收购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将进行相应调整。 在计算利润补偿年度内各年度期末的

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时，若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小于零，则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及金

额不冲回。

1.3�补偿方向国药股份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拟购买的标的资产的总价格。

1.4�利润补偿年度届满后的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利润补偿年度届满后三个月内，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

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除非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

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资产评估报告》保持一致。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现金+已补偿股份总

数×本次资产收购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则补偿方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补偿时，先以本次资产收购交易项下补偿方以其取得的、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仍不足的部

分以其自有或自筹现金或上市公司认可的其他方式向上市公司全额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参照利润补偿的

方式执行。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在利润补偿年度

内实际净利润未达承诺净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利润补偿合计不应超过

标的资产的对价。

三、本报告编制依据

（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相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127号令）。

（二）本公司与重组置入资产交易对象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四、减值测试过程

（一）本次重组置入资产包括国控北京100%股权、北京康辰100%股权、北京华鸿60%股权及天星普

信51%股权，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2月31日。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 ）出具的评估报告，中企华采用资产基

础法和收益法对置入资产在2015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经综合分析后确定选用收益法

结果为本次评估结论，重组注入资产的评估值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最终选取的评估

方法A B C=B-A D=C/A

国控北京100%股权 106,356.46 278,007.90 171,651.44 161.39% 收益法

北京康辰100%股权 26,041.63 102,833.76 76,792.13 294.88% 收益法

北京华鸿60%股权 40,381.60 130,406.66 90,025.06 222.94% 收益法

天星普信51%股权 19,647.69 107,113.81 87,466.12 445.17% 收益法

合计 192,427.37 618,362.13 425,934.75 221.35%

根据中企华就北京华鸿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1191-01号》，北京华鸿截至评估基准日的

评估值为217,344.41万元， 以上述评估价值为基础并扣除评估基准日后北京华鸿用于利润分配金额6,

515.30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认，北京华鸿6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126,497.47万元。 其他标的资产交易

作价以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综上，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作价合计确定为614,452.94万元。

（二）根据本公司于2018年9月1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决议，本公司将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的投资额人民币5,240万元，向作为该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的国控北京进行增资。于2018年11月22日，国控北京收到上述增资金额人民币5,240万元。增资完成

后，本公司仍持有国控北京100%的股份。

于2017年至2019年，国控北京向股东分配利润共计人民币7,611.45万元，国控华鸿向股东分配利润

共计人民币15,976.63万元，国控天星向股东分配利润共计人民币25,080.49万元。

除前述情况外，未发生其他增资、减资、股东权利转让及利润分配等情形。

（三）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中企华履行了以下程序：

1、已充分告知中企华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中企华，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本次评估结果和置入资产在2015年12

月31日的评估报告的结果可比，需要确保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3、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要及时告知并在其评估报告中充分披露。

4、比对两次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等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5、将承诺期末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与标的资产重组基准日的评估值进行比较，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五、测试结论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 ）出具的“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减值测试所涉及的重组置入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 本公司得到如下结论： 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扣除补偿期限内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等的

影响后，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未发生减值。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监事会决议；

3.�《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原重组置入的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1135-01号；

4.�《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原重组置入的国药控股北京华鸿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减值测

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1135-02号；

5.�《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原重组置入的国药控股北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股

权进行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1135-03号；

6.�《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原重组置入的国药控股北京康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股权进

行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1135-04号。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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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4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国药股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5,140,4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99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姜修昌董事长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138,542 99.9995 1,300 0.0002 600 0.0003

2、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138,542 99.9995 1,300 0.0002 600 0.0003

3、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 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138,542 99.9995 1,300 0.0002 600 0.0003

4、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138,542 99.9995 1,300 0.0002 600 0.0003

5、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138,542 99.9995 1,300 0.0002 600 0.0003

6、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296,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7、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 2020�年拟向控股子公司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296,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8、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 2020�年拟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等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138,542 99.9995 1,300 0.0002 600 0.0003

9、 议案名称：、 审议公司关于 2020�年拟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发放内部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6,183,381 97.9878 8,956,461 2.0120 600 0.0002

10、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 2020�年拟为控股子公司国药控股北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发放内部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41,636 72.2680 8,956,461 27.7301 600 0.0019

11、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 2020�年拟为全资子公司国药空港（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综

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4,958,302 99.9590 181,540 0.0407 600 0.0003

12、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138,542 99.9995 1,300 0.0002 600 0.0003

13、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 2019�年重大资产重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138,542 99.9995 1,300 0.0002 600 0.0003

14、 议案名称：审议公司《关于 2019�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138,542 99.9995 1,300 0.0002 600 0.0003

15、 议案名称：审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19�年度内控审计 报告和公司 2019�年

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138,542 99.9995 1,300 0.0002 600 0.0003

16、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3,756,251 99.6890 813,301 0.1827 570,890 0.128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412,841,7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2,296,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9,940,780 99.9808 1,300 0.0130 600 0.006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2,356,0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296,

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2 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296,

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3 审议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32,296,

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4 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2,296,

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5 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2,296,

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6

审议公司关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2,296,

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7

审议公司关于2020年拟向控股子公司国药集团国

瑞药业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2,296,

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8

审议公司关于2020年拟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等业务的议案

32,296,

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9

审议公司关于2020年拟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发放

内部借款的议案

23,341,

636

72.2680

8,956,

461

27.730

1

600 0.0019

10

审议公司关于2020年拟为控股子公司国药控股北

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发放内部借款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23,341,

636

72.2680

8,956,

461

27.730

1

600 0.0019

11

审议公司关于2020年拟为全资子公司国药空港

（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

案

32,116,

557

99.4360

181,

540

0.5620 600 0.0020

12 审议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32,296,

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13

审议公司《关于2019年重大资产重组盈利预测实

现情况的报告》

32,296,

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14

审议公司《关于2019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32,296,

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15

审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19年度

内控审计报告和公司2019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的议案

32,296,

797

99.9941 1,300 0.0040 600 0.0019

16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0,914,

506

95.7144

813,

301

2.5180

570,

890

1.767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其中，上述议案 6、7、10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 412,841,74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4.72%）回避表决；议案 12为特别决

议，已获得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王志华、裴灵燕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4日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511

公司简称：国药股份


